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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以調整之地步，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回顧台灣中小企業歷經戰後半個世紀發展，其實已存在不少體質健全、潛力雄厚，甚至具

有關鍵技術或身懷創意設計能力，可以在其產業供應鏈或價值鏈中培育成為國際級的中堅

型企業。這些中堅企業家數或許僅有數百，若能憑藉廠商自我已累積的基礎條件，配合政

府相關單位輔導資源，未來一旦琢磨成功，在國際產業體系中提高台灣形象，其貢獻不容

小覷。 

二、儘管輔導中堅企業發展，對於促進台灣經濟升級與產業轉型，有其迫切性；但是，不可忽

略的是，在數以萬計中小企業中佔廠商家數八成與就業人數六成以上各類「小、微型企業

」的生存，對於協助台灣社會安定或家庭所得增加，更是有其重要性。長期以來政府對於

這些小、微型企業的生存，似乎投入有限。探究其原因，本席認為除了政府相關單位輔導

資源缺乏橫向整合之外，在輔導中小企業工作思維上，似乎並未從其規模分佈極大、功能

異質頗高、產業屬性鬆散、市場進出頻繁等所存在的特性之需求切入，提供「分級」、「

分類」輔導。亦即中小企業多元多樣發展，各行各業產銷供需體系之中其扮演不同角色，

在依據其規模進行分級輔導之同時，必須配合其屬性給予分類輔導。 

三、就分級輔導策略而言，由於中小企業規模分佈極大，建議透過「拔尖」規劃，針對具有自

主技術、創新研發、品牌通路等條件的中堅企業，進行「菁英式」的個別輔導，協助其在

國際市場上能夠發光發亮，以擔任促進經濟新活力的領頭羊。另一方面，我們則為採取「

關懷」作法，針對小、微型企業迫切的小額融資、經營資訊、專業諮詢等需求，給予「普

及式」之群聚輔導，協助其在國內市場上取得生存空間，以成為創造就業機會的引擎。其

次，再從分類輔導策略來說，由於中小企業產業屬性鬆散，使得其在各行各業產銷供需體

系中位置不同，例如：在交易對象上，屬於國內或是國外市場；在技術層次上，屬於低階

加工，或屬於高階創新；在附加價值上，屬於單一性，或是屬於延伸性；在產品序列上，

屬於中游的中間材零組件製造，或是屬於下游的最終產品服務，各類中小企業之間存在差

異，所以必須依據其屬性不同採取分類輔導，以滿足各自之需求。 

四、平心而論，這些曾經在台灣經濟成長或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的中小企業，其各

項表現今非昔比，早已不復往日雄風。在此同時，由於中小企業生存與否，對於協助台灣

社會經濟發展，有其無法取代的地位。因此，未來在促進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策略上，除了

透過拔尖規劃，挖掘具有潛力的中堅企業進行菁英式輔導，以形塑成為創新產業發展之亮

點，同時採取關懷作法，針對就業引擎的小、微型企業給予普及式輔導，以構築成為協助

社會安定之支柱；此外，更加需要的是，依據中小企業產業屬性不同需求，推動實施分類

輔導，俾讓中小企業輔導工作能夠深耕兼顧普及，進而提高其有感。 

（一四六）本院許委員忠信，鑒於人民對物之所有權之完整性不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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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侵害，不論國家或私人皆然，今有線電視業者任意釘掛

有線電纜造成民房牆壁受損，侵害人民對民房所有權之支配

甚鉅，亦與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相違。此外，縱任有線電

視業者釘掛電纜已嚴重破壞市容，應盡速督促纜線地下化，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 條 1 項規定：「前條第一項網路非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不能鋪設，

或雖能鋪設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鋪設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為之，並應為相當之補償。」乃基於維護人民私權之具體落實，豈能任由有線電視業者

忽視，而恣意釘掛電纜，侵害人民對該物所有權之支配，有關單位應嚴加監督。 

二、有線電視業者既任意釘掛電纜於民房，即應採取即時有效之作為與所有人協商並為相當之

補償，不得拖延使人民權益受侵害，而使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 條 1 項規定立意無由彰顯。 

三、釘掛電纜於民牆已嚴重破壞市容，有損國家形象及民眾觀感，同時易生紛擾，因此電纜地

下化自有其必要及迫切性，有關單位應盡速訂定期程，確實執行。 

（一四七）本院林委員佳龍，就高爾夫球賽已列 2016 奧運正式項目，政

府應規劃出高爾夫球奪冠計畫挑戰 2016 高爾夫球賽已列 2016
奧運正式項目，體委會應規劃出高爾夫球奪冠計畫挑戰 2016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台灣之光曾雅妮屢屢奪牌，為台灣爭光，且高爾夫球賽已列 2016 奧運正式項目，體育委員

會應儘速規劃出高爾夫球奪冠計畫挑戰 2016，針對 Top 10 有潛力的種子球員加強培訓，訂定奪

下一金以上的目標。 

（一四八）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日前有民眾疑似因食用含過量硝酸

鹽的蔬菜而中毒，但國內至今都未將硝酸鹽列為檢驗項目。

建請農委會農糧署應儘速比照歐盟列入常規檢驗項目，並訂

出殘留含量上限保護消費者，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民眾和政府日益關心食物中硝酸鹽及亞硝酸鹽污染含量所產生的危害問題，分為兩個層面

：硝酸鹽可因轉變為亞硝酸鹽，而與血紅素反應代謝生成過多的變性血紅素（met-


